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臨時系務暨招生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民國 114年 4月 1日（星期二）下午 12:30~13:30 

貳、會議地點：線上會議(https://meet.google.com/fnp-reyx-fon)  

參、主    席：郭俊麟主任                                         

肆、與會成員：郭俊麟主任、郭澤寬老師、黃雯娟老師、李世偉老師、潘繼道老師、葉韻翠老師、

林潤華老師、葉爾建老師、張瓊文老師、楊舜凱同學、曾翌雯同學 

伍、列席人員：唐家渝助理、陳祖明助理 

陸、會議紀錄：陳祖明助理 

柒、請假人員：無 

 

捌、主席報告 

1. 經慎重考量，本人確定不續任下任系主任，本系上週五已配合院辦規劃選出三位遴選委員會

委員，兩位候補委員，後續將由院辦協助發布遴選公告，徵求主任候選人。 

2. 本年度人社院補助學術研究群之申請案，本系張瓊文老師、林潤華老師申請“地理思想經典

閱讀研究群”，執行期間為 114/4-1到 11/30。由於補助經費僅提供餐費及雜費，為鼓勵社群

的推動，若有講座鐘點費之需求，將由系業務費協助支持。 

3. 3/17-21本系與中文、華文、歷史合辦的四系書展圓滿結束，本次展出的新書清單，也請圖書

館確認藏書情況，會再提供給各位老師、學生代表。後續圖書採購薦購可由各位老師依需求

推薦採購。 

 

玖、業務報告 

1. 114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收名額 7 名，錄取 7 名滿招(依甄選會公告、未有放棄者)。114

學年度申請入學招收名額 20 名，目前通過一階者共計 62 名(含 2 名原住民外加名額)。

114.04.24 至 05.06 考生進行二階網路報名及上傳審查資料，114.05.20 本系甄試(面試)，

114.05.29 網路公告榜單，114.06.05 至 06.06 錄取生登記志願序，114.06.12 寄發統一分

發錄取通知單。 

2. 114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收名額 5 名，共正取 5 名，另備取 2 名；目前共 5 名完成驗證報

到。114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筆試)招收名額 5 名，共正取 4 名；目前共 2 名完成驗證報到(1

名本週親繳、1名放棄)。 

3. 目前尚有學務處深耕起飛招生活動經費($25,000)可使用，今年 11/28 前要完成核銷並繳交

成果活動成果呈現表。該經費可支應老師或學生前往高中演講招生的交通差旅費、膳雜費、

招生海報、摺頁、DM、大圖輸出，或自辦招生活動的會議餐費、招生工讀生的工讀金。 

 

拾、討論案 

第一案 

案 由：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113-2-2課程會議已討論及修訂)，請  討論。 

https://meet.google.com/fnp-reyx-fon


說 明：本設置要點第一點新增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並依據“東教字第

1140005388 號函”修訂 114 學年度「臺灣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及修

正對照表請參見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 114年度新榮譽會員候選人、113學年度「國立東華大學校友 

        總會獎助學金」兩項獎學金推薦之學生申請狀況及相關說明，後續推薦到院務會議， 

        請  討論。 

說 明：本系開放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歷年成績排名前十名者就兩項目自由繳件報名，截至收件 

        期限為止，兩項目皆已繳件者為 41100A024陳椗豐，故推選之至院務會議。 

決  議：照案通過。 

討論紀錄： 

       1.所學會代表楊舜凱同學建議對於推薦人選可以再多做考量。 

       2.系辦唐小姐:因僅一位申請，且資格符合，故推薦到院務會議審查。 

       3.系主任:系所主管會議中各系主管會做綜合討論與充分討論，系所僅負責資格審查，

最後評選還是由院務會議決定。 

 

第三案 

案 由：115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學系招生考試規劃資訊調查，請  討論。 

說 明： 

1. 此管道以單獨招生方式辦理，預計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 

2. 此招生名額為總量內含名額，學系若辦理此管道招生，其招生名額須由該系其他管

道名額調整至此。(本招生名額將依教育部核定情形，全校統籌分配） 

3. 選才之需求，須於招生簡章上載明可資證明學生特殊教育資歷、才能或獨特潛力之

明確、客觀條件，設計書面審查、面試及實作等方式進行選才。須採兩種以上方式

進行審查，如書審+口試或書審+術科等。 

4. “學系招生考試規劃資訊調查表”應敘明「與申請入學選才方式之區隔」以及「採

資料審查、面試或術科等招生方式」。學系招生考試規劃資訊調查表請參見附件二。 

5. 計畫書經教育部核准通過後才得以進行簡章調查及辦理招生。 

6. 此招生管道之錄取生，學系於每年三月須依教育來函內容，填報入學輔導及追蹤分

析機制之執行情形。 

決  議：本案 115學年度暫緩招收。 

討論紀錄：經本系一位老師反對，一位建議觀望，其他與會老師、代表並未表示贊同此特殊選   

          才招生方式，採共識決 115年度暫緩招收。  

 

拾壹、臨時動議. 

所學會代表楊舜凱同學:跟各位師長報告，因本系所學會會長及幹部任期為跨年度，與其他系所單位

有半年差異，不易協調與合作活動。所學會長任期將做異動以配合整學年度之活動。 

                                                

拾貳、散會 

 


